
一、华为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金额 数量 合计 

博士生 10000 1 10000 

本科生 8000 1 8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校学习满一年，且 2027 年毕业的

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和博士生。 

二、比亚迪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金额 数量 合计 

博士生 20000 1 20000 

硕士生 20000 1 20000 

本科生 10000 1 10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当前学制在校学习满一年，品学兼

优的全日制学生，主要评比标准如下： 

推荐获“比亚迪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2）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敢于担当、不懈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具有良好

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无违法违纪行为。 

（4）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尊敬师长，身心健康，

热爱集体，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5）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激励和带动身边同学

敦品励学，综合素质突出，综合评价结果为“优”； 

（6）学业成绩优秀，综合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 30%； 

（7）在符合上述条件前提下，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

之一： 

① 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在本学科（

或本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② 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③ 在国际/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创新实践等竞赛

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 

④ 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 

三、华萌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金额 数量 合计 

本科生 10000 1 10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品学兼优全日制大二、大三年级

在校大学生。奖学金评选以学生综合测评结果为依据，充

分鼓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做到公开、公正、

公平。主要评比标准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3）自觉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 

（4）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

排在本专业前 30%（成绩排名参照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成

绩排名规则）。 

（5）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活动。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担任学生干部者优先考虑。 

（6）学科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

争意识。 

（7）对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荣获学校“政务实习优秀

个人称号者”优先推荐；获得国际组织实习录用通知学生优

先推荐。 

四、安雅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奖项 金额 数量 合计 

 

本科生 

 

一等奖 6000 3 18000 

二等奖 4000 3 12000 

三等奖 2000 3 6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习成绩优秀、科研实践成果显

著、综合表现突出的全日制大二及以上年级的本科生。主

要评比标准如下：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

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学习成绩优异，专业知识扎实，上一学年度无不

及格科目且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50%。 

五、鸿景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奖项 额度 数量 合计 

博士 
学术科研型 24000 1 24000 

朋辈引领型 18000 1 18000 

硕士 优秀奖 15000 2 30000 

本科生 特等奖 8000 3 24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推荐获“鸿景”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在

读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 

（2）诚实守信、热爱祖国、关爱集体、热心帮助同学； 

（3）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

争意识； 

（4）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本科生、硕士生成绩排在

本专业前50%； 

（5）同等条件下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或在学

科相关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或经学工办认定积极参加学

院各类学生活动、青年大学习等的学生优先考虑。 



备注：设置朋辈引领型奖学金1名，由仪器学院每年面

向院内在籍博士研究生进行选拔聘任，协助学院组织学生

开展校企合作、实习、联合培养等方面的工作。经学院学

生工作办公室考核合格后按年发放，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发

放。 

六、中图仪器奖学金 

1.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额度 数量 合计 

博士生 10000 1 10000 

硕士生 8000 1 8000 

本科生 6000 2 12000 

2.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推荐获“中图仪器”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在

读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 

（2）诚实守信、热爱祖国、关爱集体、热心帮助同学； 

（3）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

争意识； 

（4）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本科生、硕士生成绩排在

本专业前50%； 

（5）在仪器领域创新意识突出、动手能力强、工程实

践能力强的学生优先考虑； 

（6）同等条件下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或在学

科相关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或经学工办认定积极参加学



院各类学生活动、青年大学习等的学生优先考虑；毕业后

有意愿加入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学生优先考虑。 

七、陈方奖学金 

（一）奖学金奖助标准与数量 

分配对象 奖项 金额 数量 合计 

研究生 
一等奖 20000 3 60000 

二等奖 12000 6 72000 

本科生 
一等奖 10000 1 20000 

二等奖 6000 3 30000 

学生兼职辅导员工作酬金 2 18000 

合计 200000 

（二）奖励对象与评选标准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当前学制在读满一年的全日制本

科生和研究生，主要奖励在超精密测量领域工程实践能力

强、工作勤恳、并做出重大工程贡献的学生，在评审中主

要关注实质性工程贡献。主要评比标准如下： 

推荐获陈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具备基本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在

读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 

（2）诚实守信、热爱祖国、关爱集体、热心帮助同学； 

（3）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

争意识； 

（4）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本科生成绩排在本专业前

50%； 



（5）在超精密测量领域工程实践能力强、勤恳努力、

并做出重大工程贡献的学生优先考虑； 

（6）同等条件下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或在学

科相关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或经学工办认定积极参加学

院各类学生活动、青年大学习等的学生优先考虑； 

（7）毕业后有意愿加入联公精密测量技术（合肥）有

限公司的学生优先考虑。 

1.本科生（需参加本次学院特殊奖学金评审答辩） 

在满足学校特殊奖学金评审条件基础上，符合以下条

件的学生可以申报： 

（1）面向机器人与智能装备集群在籍本科生，在专业

集群内选择管理学院时，选择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作为托

管学院的学生，即目前的 2024 级本科生。 

（2）面向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类大二年级本科生，在专

业集群内任选学院、专业时，选择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专业的学生，即目前的 2023 级本科生。 

（二）研究生（另行组织评审，待后续通知） 

面向仪器学院超精密光电仪器工程研究所全日制研究

生，奖励在超精密测量领域工程实践能力强、勤恳努力、

并做出重大工程贡献的学生。 

（三）学生兼职辅导员：由仪器学院每年面向院内的

在籍博士研究生进行选拔聘任，经学院党委考核合格后作

为工作酬金发放，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发放。 



按照捐赠方要求，“陈方”奖学金本科生评选由学院

统一组织评审，研究生评选另行组织评审，相关细则要求

另行通知。 

八、冠宇优秀硕士生、博士生 

详见学校通知。 

（关于2025年度冠宇优秀硕士生、博士生评选工作的

通知 

http://myweb.hit.edu.cn/_s300/2025/1128/c17343a38308

1/page.psp） 

http://myweb.hit.edu.cn/_s300/2025/1128/c17343a383081/page.psp
http://myweb.hit.edu.cn/_s300/2025/1128/c17343a383081/page.psp

